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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对河西乡行政村村委会

公厕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
河西乡人民政府：
你乡报送《关于上报2019年农村“厕所革命”行政村公厕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》（河政请〔2020〕2号）已收悉。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一、原则同意该请示。
二、请你乡严格按照实施方案组织实施、验收及资金兑付，农业农村局负责项目监管指导，财政局负责资金监管，审计局负责项目资金审计。
三、施工管理相关要求。

（一）乡政府要及时检查施工单位安全隐患，督促施工单位制定和落实安全措施，确保施工安全。
    （二）乡政府要及时督促施工单位早日签订施工合同，确保项目尽早开工，同时采取措施加强对工程质量监督检查，确保工程质量合格。

（三）乡政府要严格履行项目监管、协调工程建设条件的职能，加强对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的监管，督促施工单位严格按照设计要求组织施工，同时按报账制规定程序使用资金和报账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。
   （四）工程设计、技术方案、工程量和质量标准等不得随意变更。

附件：关于上报2019年农村“厕所革命”行政村公厕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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